
敬啓者： 
 
   就教育局將校本條例延遲 2 年才全面強制執行，為了營造一個良好環境；本

會原則上支持是次提案，不過校本條例已討論多時，並且有許多學校已經成立法

團校董會，故此不應該在 2 年之後再有任何理由拖延校本條例全面執行！ 
 
此致 

立法會議員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席   趙明    謹啓 
 
二零零九年三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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